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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務局修正臺北市市區道路境線管路設置管理辦法條文草案及法規會第二組修正條文對照表 

法規會第二組修正條文 工務局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工務局修正說明 法規會第二組修正說明 

名稱：臺北市市區道路

纜線管路設置管

理辦法 

 

第一條    臺北市政府

（以下簡稱本

府）為提升生活

品質，統合市區

道路公共設施管

線配置，加強道

路管理，維護交

通安全及市容觀

瞻，特依共同管

道法第三條及第

名稱：臺北市市區道路

纜線管路設置管

理辦法 

 

第一條    臺北市政府

（以下簡稱本

府）為提升生活

品質，統合市區

道路公共設施管

線配置，加強道

路管理，維護交

通安全及市容觀

瞻，特依共同管

道法第五條及地

名稱：臺北市市區道路

纜線管路設置管

理辦法 

 

第一條    臺北市政府

（以下簡稱本

府）為提升臺北

市生活品質，統

合市區道路公共

設施管線配置，

加強道路管理，

維護交通安全及

市容觀瞻，特依

共同管道法第五

 

 

 

 

文字修正。 

 

 

 

 

 

 

 

 

 

 

 

 

 

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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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條規定訂定本

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

管機關為本府，

並依臺北市政府

組織自治條例第 

      二條第二項規定

委任本府工務局

養護工程處（以下

簡稱養工處）執

行。 

 

第三條    本辦法用詞

定義如下： 

方制度法第十八

條第十款第一

目 、第二十七條

第一項規定訂定

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

主管機關為本

府，管理機關為

本府工務局。主

管機關將其權限

委任管理機關執

執行。 

 

 

 

第三條    本辦法用詞

定義如下： 

條及地方制度法

第十八條第十款

第一目、第二十

七條第一項規定

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   

主管機關為本

府，管理機關為

本府工務局。主

管機關將其（以

下簡稱主管機

關）執行之。 

 

 

 

第三條    本辦法用詞

定義如下： 

 

 

 

 

 

 

一、文字修正。 

二、明定本辦法所稱主

管機關為本府，管

理機關為本府工

務 

局。主管機關將其

權限委任管理機

關執行。 

 

 

 

文字修正。 

 

 

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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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纜線管路：

指用於容納

電信、有線

電視或其他

經主管機關

核准之纜線

之構造物。 

二  使用者：指

利用纜線

管路敷設

纜線之業

者。 

三  管線業

者：指使用

道路埋設

公共設施

管線之事

業機構。 

一  纜線管路：指

用於容納電

信、有線電視

或其他經主

管機關核准

之纜線之構

造物。 

二  使用者：指利

用纜線管路

敷設纜線之

業者。 

三  管線業者。指             

使用道路埋

設公共設施

管線之事業

機構。 

 

 

一  纜線管路：

指用於容納

電信、有線

電視或其他

經本府核准

之纜線及其

接續設施之

構造物。 

二  使用者：指

得利用纜線

管路敷設纜

線之業者。 

三  管線業者：

指使用道路

埋設公用管

線之事業機

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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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纜線管路以 

由主管機關設置

為原則。必要

時，管線業者得

報經主管機關許

可自行設置或與

主管機關共同設

置。其有關權利

義務之許可條

件，由主管機關

另定之。 

 

 

 

 

 

 

 

第四條    以由主管機

關設置為原則。

必要時，管線業

者得報經主管機

關許可自行設置 

或與主管機關共

同設置。其有關

權利義務之許可

條件，由主管機

關另定之。 

 

 

 

 

 

 

 

 

第四條    纜線管路以

由本府設置為原

則。必要時，得

報經本府專案許

可由管線業者自

行興建或與本府

共同興建。其有

關權利義務之許

可條件；由主管

機關另定之。 

 

第五條    主管機關規

劃本市纜線管路

系統時，應徵詢

管線業者之意

見。 

 

 

 

文字修正，本府修正為

主管機關。 

 

 

 

 

 

 

 

 

一、纜線管路之規劃興

建，係工程主辦機

關在辦理市區道路

拓寬、新闢或人行

道更新時，依現地

路幅及管線業者需

求配合興建，且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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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市區道路拓

寬、新闢或人行

道更新時，除情

形特殊經主管機

關同意外，工程

主辦機關應規劃 

設置纜線管路及

接續設施。纜線

管路及接續設施

以共用為原則，

並得視鄰近建築

物分布狀況，擇

宜配置。 

管線業者於

現有道路申請新

設公共設施管

線，或既設管線

 

 

 

 

第五條    市區道路拓

寬、新闢或人行

道更新時，除情

形特殊經主管機

關同意外，工程

主辦機關應規劃

設置纜線管路 

；接續設施以共

用為原則，並得

視鄰近建築物分

布狀況，擇宜配

置。 

管線業者於

現有道路申請新

設公共設施管

線，或既設管線

如需更新、擴

 

 

 

 

第六條    市區道路拓

寬、新闢或人行

道更新時，除經

主管機關同意

外，工程主辦機

關應依本辦法規

定規劃設置纜線 

管路；接續設

施，以共用為原

則，得視鄰近建

集物分布狀況，

擇宜配置。 

管線業者於

現有道路申請新

設公共設施管

線，或既設管線

辦法第五條已有明

確規定，故本條予

以刪除。 

二、以下條次遞改。 

一、條次修正。 

二、考量特殊情形如施

工現地路幅小或

管線業者在該地

區並無需求，得經

主管機關同意免

設置。 

 

 

 

 

 

 

 

 

 

 

 

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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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更新、擴

充、遷移，經主

管機關認有規劃

設置纜線管路必

要者，應依前項

規定辦理。 

 

 

 

 

 

 

 

 

 

 

 

 

 

充、遷移，經主

管機關認有規劃

設置纜線管路必

要者，應依前項

規定辦理。 

 

 

 

 

 

 

 

 

 

 

 

 

 

 

如需更新、擴

充、遷移，經主

管機關認有現劃

設置纜線管路必

要者，應依前項

規定辦理。 

 

 

第七條    工程主辦機

關依前條規定，

設置纜線管路

時，應於契約中

預先編列纜線管

路契約單價。俟

施工現場開挖

後，依現況之可

施作空間，決定

纜線管路之尺寸

 

 

 

 

 

 

 

 

 

一、工程主辦機關在興

建纜線管路前，應

依規定先編列纜

線管路預算及施

工單價，以利發包

施工。又纜線管路

之尺寸及數量，於

契約中規定，得依

施工開挖現況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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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    依前條規定

設置之纜線管

路，管理機關得

以整體或分管公

開標租或以其他

適當方式，提供

管線業者使用。

其使用期限不得

超過十年。 

 

 

 

 

 

 

 

 

 

 

 

第六條    依第五條規

定設置之纜線管

路，管理機關得

以整體或分管公

開標租或以其他

適當方式，提供

管線業者使用。

其使用期限不得

超過十年。 

 

 

 

 

 

 

 

 

及數量。 

 

 

第八條    依第六條第

一項規定設置之

纜線管路，由主

管機關公開招標

方式提供使用，

標價最高者得

標。 

前項使用期

限不得超過十年 

。得標單價不得

低於纜線管路所

能容納最多電纜

線依當年度本府

所訂之設施物收

費基準之計算

形決定，故本條予

以刪除。 

二、以下條次遞改。 

一、本辦法經實施後，

在實務上以整體

公開招標方式標

辦，一直無法順利

發包，考量纜線管

路設置分散、區域

系統尚有部分不

完整、 穿越路口

無連續性等因

素，及管線業者使

用需求，增訂得以

分管公開標租或

其他適當方式（如

議價），提供纜線

業者使用，以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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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租用後有閒置或

轉租情事 

二、有關出租纜線管

路，經洽管線業

者，因業者有其區

域性經營範圍，纜

線需求不大，故建

議除分管出租

外，亦能管內再分

租。又十年使用期

限，業者認為所使

用纜線亦達到更

新階段，故並無特

別意見。 

三、第二項標單不得低

於纜線管路所能

容納最多電纜線

依當年度本府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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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    管線業者參

與前條投標之得

 

 

 

 

 

 

 

 

 

 

 

 

 

 

 

 

第七條    得標者應於

決標日起三十日

 

 

 

 

 

 

 

 

 

 

 

 

 

 

 

 

第九條    得標者應於

決標日起三十日

訂之設施物收費

基準之計算值（每

條每公尺每年新

台幣八十五元），

顯然有過高之

虞，而影響決標。

且宜依纜線管路

設置區域、地段及

業者使用情形於

契約中明定之，故

刪除。 

四、文字修正，依第六

條「第一項」規

定，修正為依第五

條規定。 

 

一、文字修正。 

二、第二項規定，前項

使用費以五年為

 

 

 

 

 

 

 

 

 

 

 

 

 

 

 

 

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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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者，應於決標

日起三十日內完

成簽訂使用纜線

管路之行政契約

（以下簡稱使用

契約），並依契

約之約定繳納使

用費及保證金。 

 

 

 

 

 

 

 

 

 

 

內完成簽訂使用

纜線管路之行政

契約（以下簡稱

使用契約），並

依契約之約定繳

納使用費及保證

金。 

 

 

 

 

 

 

 

 

 

 

 

內完成簽訂使用

纜線管路之行政

契約（以下簡稱

使用契約）並依

規定繳納使用費

及保證金。 

前項使用費

以五年為一期，

分二期繳納，應

於簽（續）約時

付清第一期租

金。 

保證金按使

用契約總價百分

之十計算。使用

者得於契約生效

日起每屆滿一

年，申請退還保

證金之百分之

十，於契約屆滿

三十日內，申請

退還其餘部分。 

一期，分二期繳

納，應於簽（續）

約時付清第一期

租金。及第三項規

定，保證金按使用

契約總價百分之

十計算。使用者得

於契約生效日起

每屆滿一年，申請

退還保證金之百

分之十，於契約屆

滿三十日內，申請

退還其餘部分。由

管理機關依設置

管路路段，於標辦

契約訂定之，故予

刪除。 

 

 

 

 

 

 

 

 

 

 

 

 

 

 

 

 

 

 

 

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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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使用者非經

管理機關書面同

意，不得將使用

契約之權利轉讓

子他人。如有經

營電路出租業務 

時，其出租期限

不得逾使用契約

之期限。 

 

 

 

 

第九條    市區道路已

設置纜線管路，

經管理機關認定

該纜線管路可串

聯相鄰管路足供

第八條    使用者非經

管理機關之事先

同意，不得將使

用契約之權利轉

讓予他人。如有

經營電路出租業

務時，其出租期

限不得逾使用契 

約之期限。 

 

 

 

 

第九條    市區道路已

設置纜線管路，

經管理機關認定

該纜線管路可串

聯相鄰管路足供

第十條    使用者非經

主管機關之事先

同意，不得將使

用契約之權利轉

讓予他人。如有

經營電路出租業

務時，其出租 

期限不得逾使用

契約之期限。 

    違反前項規

定時，依第十四

條規定處理。 

 

第十一條    市區道路

已設置纜線管

路者，在未簽

訂使用契約

前，管線業者

一、配合第二條後段

規，主管機關將其

權限委任管理機

關執行之，修正主

管機關為管理機

關。 

二、緣現行條文第十四

條規定，可於契約

中為約定而於擬

予刪除。故第二項

爰配合刪除之。 

 

 

一、為使纜線管路能充

分有效使用，明定

經管理機關認定

該纜線管路可串

聯相鄰管路足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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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纜者，管線業

者不得在各該道

路內挖掘埋設纜 

線及雨水下水道

附掛纜線。 

 

 

 

 

 

 

 

 

第十條    纜線之敷

設、更新、維護、

使用等管理事

項，由使用者自

行負責及負擔費

置纜者，管線業

者不得在各該道

路內挖掘埋設纜 

線及雨水下水道

附掛纜線。 

 

 

 

 

 

 

 

 

第十條     纜線之敷

設、更新、維

護、使用等管理

事項，由使用者

自行負責及負

不得在各該道

路內挖掘埋設

纜線管路。 

 

 

 

 

 

 

 

 

 

 

第十二條    纜線管路

及其所屬路權

範圍內之銜接

工程設施暨纜

線之敷設、更

置纜者，管線業者

不得在各該道路

內挖掘埋設纜線

及雨水下水道附

掛纜線。 

二、有關纜線管路出租

使用前，不得在雨

水下水道附掛管

線乙節，經洽詢管

線業者意見並不

反對，如規劃設計

得宜將更予以配

合。 

一、纜線管路及其所屬

路權範圍內之銜

接工程設施，文字

修正後，移列修正

條文第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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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纜線管路及

接續設施之維護

費用，亦由使用

者負擔。 

使用者需自

行設置接續設施

者，應經管理機

關同意，且於設

置完成後其產權

無條件歸臺北市 

 

 

第十一條    纜線管路

及接續設施，

由管理機關設

置為原則。但

管理機關得委

由使用者施

擔費用。纜線管

路及接續設施

之維護費用，亦

由使用者負擔。 

使用者需

自行設置接續

設施者，應經管

理機關同意，且

於設置完成後

其產權無條件

歸臺北市所有。 

 

第十一條    纜線管路

與街接設施，

由管理機關設

置為原則。但

管理機關得委

由使用者施

新、維護、使

用等管理事

項，由使用者

自行負責及負

擔費用。 

使用者依

前項規定設置

之銜接工程設

施，於設置完

成後其產權無

條件歸臺北市

所有。 

 

 

 

 

 

 

二、明定使用者設置接

續設施，應經管理

機關同意，且於設

置完成後其產權

無條件歸臺北市

所有。使下次得標

使用者得以使用

該設施，避免道路

一再挖掘情事。 

 

 

 

本條係新增。為提升纜

線管路功能，以符合纜

線業者需求，明定纜線

管路間之銜接設施，得

委由使用者施作，所需

費用由管理機關負擔。 

 

 

 

 

 

 

 

 

 

 

 

 

 

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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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所需費用

由管理機關負

擔。 

 

第十二條    開啟纜線

管路人、手孔 

，應先經管理

機關許可。但

因緊急事故，

得以電話或傳

真通知管理機

關後開啟，並

應於開啟後三

日內報請管理

機關備查。 

 

第十三條    任何人非

經主管機關同

作，所需費用

由管理機關負

擔。 

 

第十二條    開啟纜線

管路人、手孔 

，應先經管理

機關許可。但

因緊急事故， 

得以電話或傳

真通知管理機

關後開啟，並

應於開啟後三

日內報請管理

機關備查。 

 

（刪除） 

 

 

 

 

 

 

第十三條    進入纜線

管路應先經主

管機關許可，

但因緊急事

故，得先行進

入，並應於進

入後三日內報

請主管機關備

查。 

 

 

 

第十四條    任何人非

經主管機關同

 

 

 

 

一、文字修正，因僅能

「開啟」纜線管路

人孔蓋做施工維

護作業，「進入」

修正為「開啟」。 

二、明定緊急事故得以

電話或傳真向管

理機關報備後開

啟，以利管理。 

 

 

 

一、 對於未經許可占

用纜線管路敷設

 

 

 

 

 

 

 

 

 

 

 

 

 

 

 

 

第一項前段係規範未經

同意，擅自占用纜線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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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不得占用

纜線管路敷設

纜線。違者，

主管機關得依

共同管道法第

二十條第三項

規定強制拆除

或剪除纜線。 

 

 

 

 

 

 

 

 

 

 

 

 

 

 

 

 

 

 

 

 

 

 

 

 

 

 

 

 

意，不得占用

纜線管路敷設

纜線。違者，

主管機關得立

即強制拆除或

剪除纜線，並

於三年內不接

受其參與投標

使用纜線管

路。 

使用者未

依核准內容敷

設纜線或有其

他違現、違約

情事者，主管

機關得限期命

其改善，逾期

仍不改善者，

纜線或未依核准

內容敷設纜線情

事，得於契約中

明確訂定之，本

條予以刪除。 

二、 以下條次遞改。 

 

 

 

 

 

 

 

 

 

 

 

 

路敷設纜線者之管理方

式，仍有保留之必要，

爰予保留並明定其法源

依據，以資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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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刪除） 

 

 

 

 

 

 

 

 

 

 

 

得終止使用契

約，強制拆除

纜線，並於一

年內不接受其

參與投標使用

纜線管路。 

第十五條    使用者有

下列情形之一

者，應自其事

由發生之日起

九十日內，移

除已敷設之纜

線，回復纜線

管路之原狀，

其已繳納之使

用費不予退

還。 

一  使用契約

 

 

 

 

 

 

一、本條所規定相關事

項，可於契約中明

訂之，本條予以刪

除。 

二、以下條次遞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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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滿不再

續約。 

二  使用契約

經主管機

關提前解

約或終

止。 

三  使用者因

故不再繼

續使用。 

使用者未

依前項現定處

理者，主管機

關得逕行代為

處理，所需費

用由使用者負

擔，並得自保

證金中扣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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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條    本辦法所

需書表，由管

理機關定之。 

 

 

第十五條    本辦法自

發布日施行。 

 

第十三條    本辦法所

需書表，由管

理機關另定

之。 

 

第十四條    本辦法自

發布日施行。 

第十六條    本辦法所

需書表，由主

管理機關另定

之。 

 

第十七條    本辦法自

發布日施行。 

一、條次修正。 

二、配合第二條之修

正，爰將「主管機

關」修正為「管理

機關」。 

條次修正。 

 


